
业务招待费被认定为偷税！90%的人都没搞清楚，聪明的财务这样做
，太机智了！

产品名称 业务招待费被认定为偷税！90%的人都没搞清楚
，聪明的财务这样做，太机智了！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业务招待费被查了！认定为偷税

处罚事由：

某公司2012年全年发生业务招待费22550.30元，年度所得税汇缴时未作调整，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为579417
元，业务招待费限额为2897.09元（579417×0.5%），同时还存在差旅费中列入非本公司的费用1400元，合
计少申报应纳税所得额21053.21元（22550.3-2897.09+1400）；

2013年差旅费列入非本公司的费用6219元，少申报应纳税所得额6219元；

2014年全年发生业务招待费17084元（其中购物卡支出7000元，用于赠送外单位个人，未按规定扣缴“其
他所得”个人所得税），年度所得税汇缴时未作调整，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为818000元，业务招待费限额
为4090元，同时差旅费中列入非本公司的费用43208.77元，合计少申报应纳税所得额56202.77元；

2015年全年发生业务招待费20532元，年度所得税汇缴时未作调整，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为330000元，业务
招待费限额为1659元，同时还存在差旅费中列入非本公司的费用2192元，无合法凭据列支差旅费10000元
，合计少申报应纳税所得额31074元；

2016年存在无合法凭据列支差旅费5000元，少申报应纳税所得额5000元。

处罚结果：

对该单位多列支而少缴的企业所得税款处少缴税款的50%罚款共计5977.4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
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该单位应补扣
缴的个人所得税处百分之五十罚款，共计700.00元。以上合计处罚款6677.46元。



小编解读：

其实有很多公司都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

1. 业务招待费，超限额扣除

如上文案例，税局已经明确做出标注：业务招待费限额为xxx元，但该公司在年度所得税汇缴时却未作调
整，业务招待费大大超过了限额！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
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2. 赠送购物卡等礼品，未代扣代缴个税

临近节假日，很多公司都会给员工发放福利，也有企业为了维护客户关系，赠送给客户礼品（如购物卡
等）；

然而无论是将购物卡等礼品赠送给外单位人员，还是发放给本单位人员，都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若企业未代扣代缴，则可能会处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3. 差旅费中列入非本公司员工的费用

举个错误例子：某公司邀请客户来公司参观，承担了客户的往返机票、住宿费，将这部分费用计入了差
旅费。

实际上，邀请客户来公司参观属于典型的业务招待行为，所以应将承担的相关费用计入业务招待费。

那什么时候该计入差旅费呢？比如：A公司员工到B公司参观，其往返的机票、住宿费是由A公司承担的
，由于是企业内部人员支出的费用，这时候就应计入差旅费了。

实务中常有企业为非本公司员工承担费用并计入差旅费的情况，如上文案例，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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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购买购物卡用于招待和送礼，

到底如何账务处理？

业务一:

1、案例：

我公司购入了5000元购物卡，取得了项目名称为“预付卡销售和充值”、税率为“不征税”的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份。

2、账务处理：

借：预付账款-预付卡 5000元

   贷：银行存款 5000元



3、提醒：

不得直接计入“管理费用”，企业所得税前不得扣除。

业务二:

1、案例：

我公司用购物卡给员工发放过年福利，10个员工，每人500元的购物卡。

2、账务处理：

借：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 5000元

   贷：预付账款-预付卡 5000元

3、提醒：

(1)附件可以附上购买购物卡发票的复印件以及职工领取购物卡的签字单;

(2)属于个人性福利，应并入当月工资按照“工资薪金”所得代扣个人所得税。

业务三:

1、案例：

我公司用买的购物卡给送给客户作为交际应酬费，来维护客户关系。

2、账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 5000元

   贷：预付账款-预付卡 5000元

3、提醒：

(1)应凭借购买预付卡时取得的发票复印件以及相关的赠送凭据，按照业务招待费进行税前扣除;

(2)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业务四:

1、案例：

我公司用买的购物卡在产品销售时将其以买赠的形式赠送给客户，例如达到一定的销售额即可赠送一定
额度的预付卡。

2、账务处理：

借：销售费用-促销费 5000元



   贷：预付账款-预付卡 5000元

3、提醒：

(1)对于不属于随机赠与个人的情况，不需考虑代扣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2)销售时将其以买赠的形式赠送给客户，例如达到一定的销售额即可赠送一定额度的预付卡，此时应凭
借购买预付卡时取得的发票以及相关的赠送凭据按照销售费用-促销费税前扣除。

业务五:

1、案例：

我公司用买的购物卡购买办公用品，取得办公用品清单。

2、账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办公费 5000元

   贷：预付账款-预付卡 5000元

3、提醒：

购买办公用品，可以凭购卡发票复印件和购物清单入账,按有关规定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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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购酒水用于招待和送礼的财税处理

一、账务处理

公司购买酒水用来招待和送礼，会计做账都是计入：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

（一）一般企业购买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买即用的：

1、招待用

借：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取得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

   贷：银行存款

注：购入时取得用于不得抵扣专用发票进项税额，可以价税合计入账，在发票综合服务平台上勾选认证
不抵扣即可。

2、送礼

借：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二）商贸企业，购入商品时，也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仓库中取得的：

1、招待用

借：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

   贷：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送礼

借：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

   贷：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二、税务问题

（一）增值税

1、用于招待

财税（2016）36号附件1第二十七条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
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

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

因此，购买酒水用来招待，属于上述“交际应酬费”，属于个人消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已经抵扣的
需要做进项税额转出。

2、送礼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八）将
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因此，购买酒水用来送礼，应该视同销售计缴增值税。

综上，对于购买酒水用来招待与送礼，虽然会计做账都是计入“销售费用-
业务招待费”，但是增值税处理是有差异的，需要特别注意。

（二）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规定，企业将资
产移送用于交际应酬和对外捐赠（送礼也是一种捐赠），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



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因此，企业购买酒水用于招待或送礼，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都是需要视同销售的。

当然，业务招待费是需要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的，不能全额税前扣除。

（三）个人所得税

这个问题，经常被大家所不能理解，小伙们可以认真看下，不能只理解片面哟。

业务招待，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也无法量化到个人，所以业务招待可以不交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叶霖儿在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度的某季度视频解读会上回答，对于任职受
雇单位发给个人的福利，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依法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对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
割的、未向个人量化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012年4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巡视员卢云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接受在线提问中回答：“根据个人
所得税法的规定原则，对于发给个人的福利，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目前对于
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如果是用于送礼的话，就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应该按照“偶然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4号）第三条规定：

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下同），以及企
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
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
券、优惠券等礼品除外。

前款所称礼品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第三条规定计算。

我们都知道现在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端代扣个税都要落到明细个人头上，而具体到每个人是需要个
人身份证号作为唯一申报号的。

赠送礼品当然实操是没办法获得这个身份证号码的，那怎么办呢?

人家税务局也给你想到了。

在新的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中，偶然所得的申报增加了偶然所得汇总申报的选项，即当企业
向不特定的对象随机赠送礼品或发放红包时，可以汇总申报个人偶然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不需要填写姓
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汇总申报页面如下：

所以说，啥都给你准备好了，你送了礼没代扣个税，那风险就得自己担着了，当然肯定很多企业都没这
么干，但是呢，如果税务局要检查，那肯定是依法检查，这个送礼个税的相关法规规定也就是上面这些
了。



04

企业外购礼品用于招待和送礼汇算清缴如何调整？

案例分析：小编商贸企业将库存的礼品赠送给客户，该礼品的购入价格是5万元（不含税），适用的税率
是13%。

（一）购入时

借：库存商品                           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6500

      贷：银行存款                      56500

（二）用于赠送客户时

借：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        56500

      贷：库存商品                       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6500

小编提示：企业所得税的视同销售调表不调账，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候计入收入及成本即可。

企业所得税应该视同销售，有视同销售收入和成本，产生税会差异，汇算清缴时填报需要填报《A105010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和《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填列数据如
下：

这里由于视同销售收入和视同销售成本是一样的，最终不影响纳税调整额，但数据还是要填报的，因为
业务招待费、广告宣传费的基数是含着视同销售收入的，填写完整对企业是有利的。

假如小编当年的营业收入100000元，业务招待费用56500元

如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填报不做视同销售调整的话，业务招待费用当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0.05%*10
0000=50元。

如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填报不做视同销售调整的话

业务招待费用当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0.05%*(100000+50000)=75元。

政策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
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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